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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「全民養老金」為基本保障，「中央公積金」為第二層保障	  

	  

1．  第一層「全民養老金」 	   (半積累的現收現付制度，見表3)	  
取代老年綜緩和高齡津貼	  

	  

方案 	   理據 	  

資格： 	  

所有年滿65歲香港永久性居民	  

獲得退休保障為所有香港人應享的基本人權	  

(基本法第39條，經社文權利公約)	  

待遇： 	  

 每月領取上年度全港平均工資20%的全民養老

金，直至去世為止。工資替代率可根據未來實質

經濟狀況上調	  

 以2006年平均工資16050元，每年以2%名義增長率

計算，2014年平均工資估計達19000元，20%的養

老金將為3800元	  

	  

 OECD國家的第一層全民養老金的工資替代率平

均為31%，20%的提議已經相當保守	  

 深圳居民的平均養老金於2010年已達	  ¥3000，	  

香港經濟比深圳發達，老人養老金沒有理由比 
深圳還少 

 養老金額與平均工資掛钩，可自動應付經濟增長	  

或逆轉	  

繳費率： 	  

 三方繳費，僱員2%，政府4%及僱主6%	  

 僱員月入在平均工資的一半及以下者，不用繳

費，其僱主要供6%	  

 月收入為平均工資兩倍或以上自僱者每月繳4%。	  

 以2014年為例，政府供款4%為284億，佔財政預算

約7%。如不實行全民退保，預測當年老年綜援及

高齡津貼支出將達180億	  

	  

 2010年亞洲42個國家的老年保障平均繳費率為僱

主11%，僱員7%	  

 在香港，勞動成本僅佔總營運成本約20-‐30%，6%

的繳費率只佔總營運成本約1-‐2%，不對僱主構成

負擔	  

 香港的勞動參與率約為六成，政府理應負擔其餘

非在職人口的養老開支	  

 可持續至2039年，足夠克䏜人口老化高峰期	   	  

(見表1)	  

	  

2．  第二層「中央公積金」 (自願保證回報儲蓄計劃 )	  

優化強積金，提供由政府投資及運作，保證回報的選項	  

	  

方案 	   理據 	  

資格：所有香港永久性居民	   覆蓋全民，非在職人士可自願供款	  

待遇： 	  

 個人儲蓄，保證最低實質年利率為2%	  

 僱員在個人或家人年度醫療開支達20,000元以

上	  ，可支取積累作醫療用途	  

 不設對沖功能	  

	  

 目前的強積金只是強逼投資，沒有提供任何保

障。作為公共政策，政府理應承擔保障者角色	  

 1994年至2010年金管局投資回報年均5.9%，同期

綜合消費物價指數平均增長1.6%	  

 對沖功能變相削弱勞工保障，應當取消	  

繳費率： 	  

 僱員供多少，僱主必須亦供多少，上限5%。繳

費上限訂為平均工資8倍	  

 僱員可選擇交由私人保險公司投資或交由中央

公積金投資	  

	  

 鼓勵儲蓄，但不強制	  

 瞭解金融市場運作的投資者可自行選擇更高回

報的投資策略	 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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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考數據： 	  
表1 全民養老金收支情况的粗算（2014至2039） 

年份 
65+ 
人口 

X養老金 X12月 =總支出 
勞動人口 
X勞參率 

-失業率 X平均工資 X繳費率 X12月 =總收入 

2014 110萬 X3800元 X12 =502億元 541萬X0.6 X0.96 X1.9萬 X12% X12 =853億元 

2019 130萬 X3800元 X12 =592億元 536萬X0.6 X0.96 X1.9萬 X12% X12 =845億元 

2024 168萬 X3800元 X12 =766億元 529萬X0.6 X0.96 X1.9萬 X12% X12 =834億元 

2029 208萬 X3800元 X12 =948億元 525萬X0.6 X0.96 X1.9萬 X12% X12 =827億元 

2034 233萬 X3800元 X12 =1062億元 535萬X0.6 X0.96 X1.9萬 X12% X12 =843億元 

2039 249萬 X3800元 X12 =1135億元 551萬X0.6 X0.96 X1.9萬 X12% X12 =868億元 

每年平均支出=834億元 每年平均收入=845億元 

假設失業率為4%，工資增長率等於通賬。人口預測數據取自統計處（2010） 《人口推算2010-2039》 
 
表2 亞洲老年保障制度（2008） 

資料來源：國際勞工組織（ILO）（2010）World Social Security Report . Geneva, 2010.. 

表3  加拿大國民養老金的半積累現收現付制度精算規劃（2003） 

年份 20-64歲 

（萬人） 

65歲+ 

（萬人） 
供養比 没有積累的 

現收現付繳費率 

半積累的 

現收現付率 

資產總量 

（億加元） 
2004 1991 414 4.8 8.27% 9.9% 769 
2005 2015 422 4.8 8.36% 9.9% 870 
2010 2112 477 4.4 8.73% 9.9% 1468 
2020 2193 666 3.3 9.68% 9.9% 3321 
2030 2166 889 2.4 10.91% 9.9% 5914 
2040 2237 977 2.3 11.07% 9.9% 9624 
2050 2282 1031 2.2 11.29% 9.9% 15538 
資料來源：加拿大養老金計劃精算報告（2003年12月），刊於：于洪（2005）《外國養老金保險制度》，
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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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家 平均替代率（%） 參保人數（百萬） 佔勞動力（%） 僱員繳費（%） 僱主繳費（%） 總計（%） 

中國 51 159 21 8 20 28 

印度尼西亞 10 16 16 2 4 6 

馬來西亞 21 …… …… 11.5 12.5 24 

菲律賓 68 8 27 3.3 7.1 10.4 

新加坡 10 …… …… 20 14.5 34.5 

泰國 35 88 23 3.4 3.4 6.8 

越南 65 6 13 5 11 16 

印度 31 39 9 12 17.6 29.6 

巴基斯坦 57 4 6 1 5 6 

斯里蘭卡 32 3 36 8 12 20 

日本 28 64 95 7.7 7.7 15.4 

韓國 35 19 78 4.5 4.5 9 

經合組織OECD 49 463 83 …… …… …… 




